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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1 月 10 日  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第 一 階 段 「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

券 試 驗 計 劃 」（ 下 稱 「 試 驗 計 劃 」） 的 推 行 進 度 。  

背景  

2 .  「 居 家 安 老 」 是 政 府 安 老 政 策 的 基 本 原 則 ， 也 是 大 部

分 長 者 的 心 願 。 為 此 ， 政 府 提 供 了 一 系 列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

務 ， 包 括 以 中 心 為 本 的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和 以 家 居 為 本 的 到 戶 照

顧 服 務 。  

3 . 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( 安 委 會 )於 2010 年 委 託 顧 問 進 行 長

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顧 問 研 究 ，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更 靈 活 和 多 元 化 的

服 務 模 式 加 強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。 顧 問 研 究 報 告 於 2011 年 7 月

發 表 。 其 中 ， 安 委 會 建 議 可 以 由 政 府 推 出 服 務 券 計 劃 ， 讓 合

資 格 長 者 選 擇 切 合 其 需 要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。 為 落 實 安 委 會 的

建 議 ， 政 府 獲 得 獎 券 基 金 撥 款 3 .8 億 元 ， 用 以 在 2013  年 9 月

開 展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。 我 們 曾 於 2014 年 1 月 13 日 向 福 利

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簡 介 第 一 階 段 的 進 度 〔 立 法 會

CB(2)626 /13-14(08)號 文 件 〕 。  

試驗計劃的目的  

4 .  試 驗 計 劃 旨 在 測 試 採 用 「 錢 跟 人 走 」 這 項 嶄 新 資 助 模

式 的 可 行 性 ， 由 政 府 以 服 務 券 形 式 向 服 務 使 用 者 （ 而 非 服 務

提 供 者 ） 直 接 提 供 資 助 。 合 資 格 長 者 可 自 行 選 擇 切 合 其 個 人

需 要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、 服 務 種 類 及 服 務 組 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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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為 應 付 人 口 老 化 而 增 加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需 求 ， 試 驗 計

劃 的 開 展 是 促 進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市 場 蓬 勃 發 展 的 重 要 一 步 。 服

務 券 計 劃 特 別 可 以 鼓 勵 不 同 種 類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參 與 ， 並 向 他

們 提 供 誘 因 ， 讓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提 供 能 夠 更 靈 活 和 多 元 化 、

服 務 質 素 有 所 提 升 ， 以 及 積 極 回 應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。  

第一階段的推行詳情  

6 .  第 一 階 段 試 驗 計 劃 的 主 要 特 點 如 下 ：  

(a )   服 務 對 象 ： 試 驗 計 劃 的 服 務 對 象 為 居 住 於 試 驗 地

區 （ 下 文 第 6(b)段 所 述 的 地 區 ） ， 並 經 過 安 老 服 務 統

一 評 估 機 制 評 估 為 身 體 機 能 中 度 缺 損 ， 以 及 正 在 長 期

護 理 服 務 中 央 輪 候 冊 （ 下 稱 「 中 央 輪 候 冊 」 ） 輪 候 資

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及 ／ 或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的 長 者 。  

(b )   試 驗 地 區 ： 根 據 地 區 特 色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準 備 情

況 而 選 定 的 八 個 地 區 ， 即 東 區 、 黃 大 仙 、 觀 塘 、 深 水

埗 1、 沙 田 、 大 埔 、 荃 灣 及 屯 門 。  

(c )  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： 來 自 29 間 非 牟 利 的 非 政 府 機

構 和 2 間 社 會 企 業 共 62 個 單 位 ， 被 選 定 為 第 一 階 段

的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。  

(d )   服 務 名 額 及 模 式 ： 第 一 階 段 會 發 出 1  200 張 服 務

券 。 服 務 模 式 分 為 以 下 兩 種 ：  

( i )  混 合 模 式 ：  日 間 （ 部 分 時 間 ） 照 顧 服 務 及

家 居 照 顧 服 務 ； 或  

( i i )  單 一 模 式 ：  日 間 （ 部 分 時 間 ） 照 顧 服 務 。  

(e )   服 務 券 價 值 ： 在 第 一 階 段 ， 所 有 服 務 使 用 者 獲 提

供 單 一 價 值 每 月 5 ,800 元 的 服 務 券 。 有 關 服 務 券 的 價

值 已 根 據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按 年 調 整 ， 自 2014 年 4
月 起 增 加 至 每 月 6 ,000 元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深 水 埗 區 的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會 同 時 為 居 於 深 水 埗 、 九 龍 城 及 油 尖 旺 區 的 長

者 提 供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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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 共 同 付 款 安 排 和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： 試 驗 計 劃 採 用 層

遞 式 的 共 同 付 款 安 排 ， 讓 負 擔 能 力 較 低 的 使 用 者 可 獲

較 多 政 府 資 助 。 試 驗 計 劃 設 有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機 制 ， 按

照 不 同 家 庭 人 數 的 家 庭 住 戶 每 月 收 入 中 位 數 ， 釐 定 服

務 券 持 有 人 的 共 同 付 款 金 額 。 在 整 個 第 一 階 段 中 ， 即

使 服 務 券 價 值 增 加 (見 上 文 第 6(e )段 )， 共 同 付 款 金 額

仍 會 固 定 不 變 。  

 

推行進度  

7 . 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下 稱 「 社 署 」 ） 已 根 據 合 資 格 長 者 在 中

央 輪 候 冊 上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申 請 日 期 ， 透 過 相 關 的 負 責 工 作

員 邀 請 他 們 參 加 試 驗 計 劃 。 1  200 張 服 務 券 已 於 2014 年 4 月

初 全 數 發 予 合 資 格 長 者 。 同 時 ， 社 署 已 巡 查 全 數 62 個 認 可

服 務 提 供 者 ， 以 監 察 服 務 提 供 情 況 及 質 素 ， 確 保 符 合 相 關 服

務 規 定 。 社 署 並 與 所 有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舉 行 定 期 會 面 ， 了 解

他 們 對 第 一 階 段 的 意 見 和 回 應 ， 以 持 續 改 善 服 務 。  

8 .  截 至 2014 年 10 月 中 ， 合 共 有 1  808 名 長 者 曾 先 後 參

加 試 驗 計 劃 ， 當 中 1  233 名 為 現 有 的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2。 在 這

1  233 名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當 中，842 名 正 在 接 受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

所 提 供 的 服 務，其 餘 正 在 選 擇 屬 意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及 /或 服 務 組

合 。 有 關 數 字 的 摘 要 載 列 於 附件 。 至 於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的 初 步

觀 察 ， 包 括 服 務 使 用 情 況 、 退 出 服 務 原 因 等 資 料 ， 將 在 下 文

各 段 闡 述 。  

服務的使用情況  

9 .  第 一 階 段 的 服 務 券 使 用 者 可 以 選 擇 單 一 模 式 ( 即 日 間

(部 分 時 間 )照 顧 服 務 )，或 混 合 模 式 (即 日 間 (部 分 時 間 )照 顧 服

務 及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) (見 上 文 第 6(d)段 )。 在 842 位 現 有 的 服 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上 述 的 1 808 名 長 者 為 試 驗 計 劃 自 2013 年 9 月 起 的 累 積 參 加 人 數。另 一 方 面 ， 

由 於 社 署 分 批 邀 請 合 資 格 長 者 參 加 試 驗 計 劃 ， 當 中 有 興 趣 參 與 試 驗 計 劃 的 數

目 未 必 完 全 相 等 於 1 200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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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 使 用 者 中 ， 使 用 單 一 模 式 和 混 合 模 式 分 別 為 608 人 及 234
人 。 而 根 據 2014 年 第 三 季 的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， 選 擇 單 一 模 式

的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每 星 期 平 均 接 受 5 .6 節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。 另 一

方 面 ， 選 擇 混 合 模 式 的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除 每 星 期 平 均 接 受 4 節

中 心 為 本 的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， 並 且 分 別 接 受 到 戶 的 復 康 運 動 3、

個 人 照 顧 服 務 4、 護 理 服 務 5，  但 並 非 每 名 服 務 劵 持 有 人 均 同

時 接 受 所 有 服 務 。 部 分 混 合 模 式 的 使 用 者 亦 會 選 用 家 居 支 援

服 務 ， 例 如 家 居 清 潔 服 務 、 送 飯 服 務 、 護 送 服 務 。 有 些 認 可

服 務 提 供 者 、 負 責 工 作 員 和 使 用 者 反 映 ， 如 有 所 選 擇 ， 部 份

長 者 可 能 只 會 選 用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。  

共同付款  

10 .  委 員 可 能 注 意 到 ， 與 我 們 於 2014 年 1 月 13 日 向 福 利

事 務 委 員 會 作 出 簡 介 時 提 交 的 共 同 付 款 數 字 比 較 ， 共 同 付 款

金 額 屬 第 I 類 別 （ 即 500 元 ） 的 服 務 券 使 用 者 人 數 仍 然 是 最

大 的 群 組 ， 雖 然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輕 微 由 75%降 至 72%。 同 時 ，

第 I I 類 別（ 即 750 元 ）的 人 數 由 7%增 至 9%，而 第 V 類 別（ 即

2 ,500 元 ） 的 人 數 則 由 6%增 至 8%。  

退出服務計劃  

11 .  退 出 試 驗 計 劃 的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合 共 有 575 名 。 他 們 大

部 分 將 會 或 已 經 獲 編 配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或 資 助 ／ 私 營 院

舍 照 顧 服 務 。 這 些 長 者 大 多 處 於 中 央 輪 候 冊 的 前 列 位 置 ， 因

此 他 們 參 加 試 驗 計 劃 後 不 久 便 可 獲 編 配 資 助 服 務 。 我 們 會 識

別 和 了 解 那 些 已 經 退 出 試 驗 計 劃 ， 而 明 確 表 示 沒 有 合 適 服 務

提 供 者 /服 務 組 合 的 長 者 。  

 

未來路向  

12 .  香 港 大 學 秀 圃 老 年 研 究 中 心 已 受 社 署 委 託 ， 就 第 一 階

段 試 驗 計 劃 進 行 評 估 研 究 。 當 局 已 成 立 由 安 委 會 、 非 政 府 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恢 復 性 及 維 持 性 的 康 復 運 動、其 他 任 何 治 療 運 動 或 活 動、家 居 環 境 安 全 評 估 、

家 居 改 裝 等 。  
4  包 括 位 置 轉 移 、 餵 食 、 洗 澡 等 。  
5  包 括 基 本 及 特 別 護 理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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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 及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代 表 組 成 的 計 劃 督 導 小 組 ， 負 責 督 導

該 項 研 究 及 其 他 事 宜 。 社 署 現 正 與 秀 圃 老 年 研 究 中 心 合 作 審

視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和 數 據 ， 以 協 助 政 府 探 討 第 二 階 段 試 驗 計 劃

可 能 需 要 調 整 的 範 疇 。 社 署 將 與 社 福 界 就 準 備 第 二 階 段 試 驗

計 劃 的 未 來 路 向 進 行 討 論 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13 .  請 委 員 察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 

勞工及福利局  
社會福利署  

2014 年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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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開展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」的進度  

（截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）  

現 有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數 目 (a )  1  233  

累 積 參 加 者 人 數 (b )  1  808  

已 退 出 計 劃 的 參 加 者 人 數 (c )  =  (b )  –  (a )  575  

  

退出原因 ［ 即 上 表 (c )項 ］ ［ 社 署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］  

將 會 ／ 已 經 獲 編 配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或 資 助

／ 私 營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 
217  

沒 有 合 適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／ 服 務 組 合  184  

離 世  84  

已 有 家 人 或 家 傭 等 照 顧 者  81  

其 他 （ 例 如 入 院 、 離 港 ）  9  

總 計 ： 575  

 

共同付款的情況 ［ 即 上 表 (a )項 ］  

類別  金額  參加者人數  

I  $ 5 0 0  8 9 0 *  7 2 %  *  

I I  $ 7 5 0  1 1 6  9 %  

I I I  $ 1 , 0 0 0  1 1 0  9 %  

I V  $ 1 , 5 0 0  2 2  2 %  

V  $ 2 , 5 0 0  9 5 #  8 %  

 總 計 1  2 3 3  1 0 0 %  

 *  2 2 4 名 參 加 者 是 綜 援 受 助 人（ 即 佔 全 數 1  2 3 3 名 參 加 者 的 1 8 % ）。

 #  6 9 名 參 加 者 拒 絕 接 受 經 濟 狀 況 審 查 並 願 意 支 付 2 , 5 0 0 元 。  
 




